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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建设管理职业技术学院日常维修管理办法（试行）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（制度目标）为进一步规范学院日常维修工程的管理

工作，提高工作效率，提升服务保障能力和水平，强化日常维修

工程的监督管理，根据相关规定，结合学校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（适用范围）使用学院各类资金投资进行的单项工程

金额在 10 万元以内、未列入学院年度修缮计划且不在物业管理服

务招投标书和合同等文件内约定由物业承担维修的各类用房的屋

面、天棚、墙地面、门窗和室内设施设备等的维修改造项目以及

校内供水、供电、排污、道路、绿化、消防、技防、安防等小型

维修改造项目（包括例行维修和临时报修）的管理适用本办法。

第三条（职责部门） 后勤保障处、校区服务中心和安全保卫

处是学校日常维修工程的责任部门，根据各自的部门职责负责统

计和审核维修报告、编制维修工程量预算、安排实施日常维修工

作、工程质量把关、工程验收、工程结算审核、维修资料整理归

档等工作。

第二章 日常维修申报

第四条（预算编制）日常维修项目预算一般由各责任部门负

责编制，也可向资产管理处提出申请，资产管理处辅助责任部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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完成预算编制工作。

第五条（项目审批）由物业托管的校内公共楼宇按合同约定，

一般由物业公司负责日常维修、维护，合同范围以外的维修、维

护申报结合学院《资金使用办法》、《采购管理办法》等文件按

照以下规定申报和审批：

1、单项维修预算在 5 万元以下的日常维修，由责任部门经

办人填报《日常维修申请表》后（需要在该表中明确预算金额、

资金来源、维修范围、技术要求和工期等要素，下同），经责任

部门负责人、财务处负责人、责任部门分管院领导和财务处分管

院领导审批后予以安排；

2、单项维修预算在 5 万元以上（含）、10 万元以下的日常

维修，由责任部门经办人填报《日常维修申请表》后，经责任部

门负责人、财务处负责人、责任部门分管院领导、财务处分管院

领导和院长审批后予以安排；

第六条（紧急维修）对于因不可预见的紧急情况发生的突发

水、电、通讯、道路、燃气管道等故障的抢修，根据学院采购管

理办法（试行），责任部门报请分管院领导同意可直接实施，维

修后应按照第五条规定流程补办相关申报手续。

第三章 施工单位确定与管理

第七条（施工单位确定） 预算金额在 5 万元以下的日常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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修项目，一般直接委托物业实施，如有物业不能承担的日常维修

项目，责任部门可根据学院采购管理办法（试行）采购有资质的

施工单位实施；5 万元以上（含）的日常维修项目，按照《采购

管理办法》规定，通过招标方式确定施工单位。

第八条（施工单位考评）责任部门负责对物业施工服务质量

进行考核评估，如有偷工减料、弄虚作假、服务质量不佳等行为

立即停止使用，不再继续安排维修工作，同时将追究其违约责任，

今后不得参与学校维修工作。

第九条（施工合同） 1 万元以上的日常维修项目应当签订书

面合同。开展施工前，根据学院合同管理办法等要求，日常维修

责任部门与施工单位洽谈施工合同，约定合同价款、维修范围、

合同形式、结算支付方式和工期等内容。

第十条（施工管理）施工单位或物业公司接到维修任务后须

尽快组织人员进行维修施工，突发事件应立即响应，且按照学院

《基建工程施工管理办法》规定，对施工单位进行管理。

第十一条（安全管理）日常维修项目的责任部门与安全保卫

处共同对项目的施工现场安全管理工作负责。

第四章 竣工验收与竣工结算

第十二条（竣工验收） 工程完工后，由责任部门牵头组织竣

工验收，使用部门、资产管理处等相关职能部门人员参加，并签

署书面验收意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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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三条（工程档案） 日常维修项目竣工验收合格后，责任

部门应将维修、改造图纸等相关资料整理成册并归档。对特别重

要的，如供水管网、雨污排水管道、地下供电管线改造等隐蔽设

施，维修、改造时的走向图纸等按要求按照学院《档案管理办法》

移交档案管理部门，以备后查。

第十四条（维修结算） 日常维修工程通过验收后，施工单位

应当提交日常维修结算书。责任部门根据实际维修内容对施工单

位报送的结算书进行审核。

第十五条（审计和审价）审计处对日常维修项目进行抽查审

计或审价。

第十六条（工程质保）日常维修工程按合同约定的维修范围

和质保期限无条件保修。

第五章 工作纪律与监督责任

第十七条（工作纪律） 资产管理处、后勤保障处、校区服务

中心和安全保卫处等涉及日常维修管理的部门要加强对工作人员

的教育、管理和监督，明确工作内容、工作程序、制约措施和责

任制度。

第十八条（监督责任）学校纪检监察部门负责受理对项目实

施中违规违纪违法问题的信访举报，依纪依法开展审查调查，做

出相应处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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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章 附则

第十九条 本办法由资产管理处负责解释。

第二十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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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常维修申请表

维修项目名称 维修预算（元）

维修规模（㎡） 工 期

责任部门 经办人

维修内容

责任部门负责人

审批意见：

签字： 年 月 日

财务处负责人

审批意见：

签字： 年 月 日

责任部门

分管院领导

审批意见：

签字： 年 月 日

财务处

分管院领导

审批意见：

签字： 年 月 日

院长

审批意见：

签字： 年 月 日

注：请根据日常维修管理办法相关要求填报本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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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建设管理职业技术学院办公室 2023 年 8 月 1日印发

（共印 3 份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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